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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 年度補助計畫查核報告 

壹、 計畫名稱：國立成功大學地層下陷防治服務團 102 年度執行

計畫 

貳、 查核時間：103 年 2 月 25 日下午 2 時 00 分 

參、 受查核單位：國立成功大學 

肆、 補助經費來源：  

     河川海岸及排水環境營造-地下水保育及水文觀測計畫：新台幣 1,200

萬元。 

伍、 經費支用情形： 

主要支出事項如下： 

（一）人事費 $8,665,741 元 

（二）業務費 $3,331,722 元 

1.通訊費 $62,195 元 

2.其他業務租金 $138,448 元 

3.按日按件計酬資金 $768,947 元 

5.物品 $496,793 元 

6.一般事物費 $1,079,802 元 

7.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$2,800 元 

7.國內旅費 $781,699 元 

8.運費 $1,038 元 

總   計 $11,997,463 元 

陸、內部控管機制： 

1. 依計畫契約第 4 條規定並依照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之「內部審核作業

流程」處理。 

2. 國立成功大學預算及會計業務標準作業流程(SOP)手冊(如附件一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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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查核意見 

水文技術組 

本署補助國立成功大學辦理「國立成功大學地層下陷防治服務團 102

年度執行計畫」經費： 

1. 補助計畫分別於 102 年 7 月 9 日及 9 月 25 日召開第 1 及第 2 次期

中工作審查會議獲得同意認可，並於 102 年 7 月 16 日經水文字第

10230030410 號函及 102 年 10 月 2 日經水文字第 10230041900 號

函，發函期中審查會議記錄。 

2. 同年 12 月 6 日召開期末工作審查會議獲得同意認可。102 年 12

月 20 日經水文字第 10230054300 號函發函期末審查會議記錄。 

3. 國立成功大學依據補助契約規定期限內(102年 12月 31日)提送定

稿報告書(102 年 12 月 25 日成大水工字第 1029500135 號函)，並

於 102 年 12 月 23 日成大水工字第 1029500130 號函摯據辦理結案

付款作業；本署已依規定程序完成驗收及結案付款作業(102 年 1

月 6 日經水文字第 10251236350 號函同意付款)。 

主計室 

經抽查部份支出憑證，其各項支出內容尚符辦理本計畫工作項目之

所需。 

 

查核人員：(簽名冊如后附) 

主  計  室   游淑敏、田秀雲             

水文技術組   鄭元康、陳致良 

             

受查核單位： 

             國立成功大學 (簽名冊如后附) 

                 徐秀春、黃啟雲 

                 丁崇峰、李慧貞、林渝晴



 3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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